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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科員 李雅琪
電話：05-3620123轉8564
傳真：05-3622701
電子信箱：s8512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102634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提案表個人及團體 (376500000A_1110263437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本府暨所屬機關重大專案獎勵原則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(構)執行重大專案獎勵要點(下稱重

大專案獎勵要點)及本府重大專案獎勵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事

項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為激勵員工士氣，以多元即時獎勵方式，鼓勵員工

勇於任事，特訂定前揭重大專案獎勵要點，以資發給獎金

及其他獎勵措施之法源依據，而地方政府得於該要點所定

獎勵額度，自行訂定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為利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執行重大專案獎勵，爰比照重大專

案獎勵要點各點規定予以適用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一)本府各機關重大專案獎勵案件提報程序如下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各機關檢附重大專案獎勵案佐證資料，函

報本府提重大獎勵案件審議小組會審議是否符合重大

專案獎勵要點所稱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效各款情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10005048

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111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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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第二階段：經第一階段審議符合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

效者，應填具「嘉義縣政府所屬各機關執行重大專案

獎勵提案表」併同佐證資料，函報本府提重大獎勵案

件審議小組審定其獎勵方式及額度。

(二)同一重大專案獎勵案件得同時提案個人獎勵及團體獎

勵，惟個人獎勵及團體獎勵之成員不得重複。

(三)同一重大專案獎勵案件涉不同機關協力執行時，應由主

辦機關統籌並依上開程序規定辦理。

(四)提案時應先行審視中央各主管機關是否業以相關事由訂

有核發獎金之規範，以避免同一事由重複請領之情事。

(五)本府二級機關及學校之重大專案獎勵，應由其一級主管

機關或本府一級單位(教育處)陳報。

四、對於執行重大專案著有績效者，得依團體或個人給予獎

勵，並由本府公開表揚，其獎勵所需經費由各機關於相關

經費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
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人事處考核訓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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